
附件2

初中学业水平体育考试考生守则
（一）考生要在考前有针对性的认真练习考试项目，熟悉掌握动作要领。
（二）考生必须持体育考试准考证参加考试。
（三）考生如因身体健康等原因请假，应于考试前向学校负责教师请假，学校汇总后报考区，并由考区医务人员核实，确定能否参加考试。如有其他特殊情况，应书面请假。
（四）考生必须按规定时间到指定的地点等候考试，并做好考试前的准备活动，不得擅自离场。学生的着装要便于考试，并注意保暖。
（五）考试按规定的内容进行，考生不作自我介绍，不说与考试无关的话语。
（六）考生要听从监考及工作人员的指挥，在志愿者带领下依次参加各项目的测试。不得大声喧哗，不准在考场擅自走动和逗留。 

（七）学生不得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进入测试场地,不得穿着有明显标示的服装,不得携带增高增重设备参加测试。

（八）考试成绩是监考员根据考生现场发挥的情况作出的客观评价，考试结束后考生到指定区域知晓个人成绩并核定信息无误后签字并离开考场。

（九）考试时，考生家长不得进入考场。考试工作期间，考生及其家长不得拜访或联系监考和工作人员，不得干扰、影响工作人员的正常工作。
（十）考生应首先进行体检，合格后方可参加体育考试，考生有身体方面的特殊情况应提前告知学校，按有关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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